
赣州市赣县区财政局文件 

赣区财 (2020) 91 号 

赣州市赣县区财政局关于“赣州市赣县区教育 
科技体育局赣县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食材 

‘四统一’项目（编号：JDGR2O 19-GX-G004 1” 
（品目二）投诉处理决定书 

投诉人：赣州市晨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A阳公司） 

地 址：赣州市宁都县工业园（江西绿缘环保袋有限公司内） 

邮 编：341000 

法定代表人：丁东 

被授权人：鲁志锋 

联系电话：18692210785 

身份证号码：362131197207203135 



被投诉人 1：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 

九鼎公司） 

地 	址：赣县区梅林新村南区 31 栋（新区委区政府后面） 

邮 	编：341100 

联 系 人：李经理 

联系电话：0797-8353988 

被投诉人 2：赣州市康澎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康涨公司） 

地 址：赣州市宁都县梅江镇翠微西路加油站旁边 

邮 	编：342800 

联 系 人：赖济明 

联系电话：13607075953 

晨阳公司不服九鼎公司就“赣州市赣县区教育科技体育局赣

县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食材‘四统一’项目（编号： 

JDGR2O 19-GX---G004)"（品目二）的质疑答复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， 

本机关正式受理后依法告知了相关当事人各项权利义务并要求

提供相关答复材料，并依法对各投诉事项开展了调查核实活动， 

现已审查终结。 

一、投诉事项及诉求 

（一）投诉事项一 

赣县为民肉联食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

证明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这三种证书原件未提供给康澎公司参与 

地
 
邮
 



投标，因此康泌公司不能得到相应分值。 

C二）投诉事项二 

康 5L公司投标文件中的南城县银头岭养鸡场的《动物防疫合

格证》并未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动物防疫条件

审查管理办法》、《动物防疫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的要求进行年检

及审查，为无效的证书，视同为未完全响应电子化招标文件的要

求，应作为无效投标。 

投诉事项三 

康澎公司配送中心的 4 台型号为 D65A620U 的 65 寸 LED 显示

屏（但开具的发票为 6 台 TCL 55 寸）的尺寸无法满足电子化招

标文件面积不低于 5 平方米（含 5 平方米）的要求，应该作为无

效响应。 

投诉请求：请求取消康泌公司的中标资格。 

二、审查情况 

（一）对第一项投诉事项的审查情况 

经查，该项目开标当日，康乱公司向九鼎公司递交了猪肉供

应商相关材料（含原件清单），并在《赣县区政府采购活动投标

供应商递交原件登记表》签字确认，赣县为民肉联食品有限公司

出具《回复函》证明其将《营业执照》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、 

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证书原件给康泌公司参与投标，该项目原评

审专家亦对前述原件审查情况予以了书面证实。故本投诉事项不

成立。 

C二）对第二项投诉事项的审查情况 



南城县银头岭养鸡场提供的《回复函》证实其《动物防疫条

件合格证》合法有效，该证明经南城县畜牧水产局签署“情况属

实”加盖公章予以了确认；另据赣州市赣县区畜牧水产局出具的 

《关于＜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＞有效性等问题的回复》进一步证实

没有规定要求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每年要接受发证机关的年

检，发证机关未依法注销已发放给单位的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 

则为有效。故本投诉事项不成立。 

（三）对第三项投诉事项的审查情况 

经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本机关做出的答复文件及赣

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》证实，晨阳

公司用以证明其投诉主张而提供的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

《证明》为虚假证明材料，无证明效力，并不能证明其投诉主张， 

且晨阳公司提供虚假材料进行投诉的行为同时符合了有关应予

驳回投诉的法定条件。故本投诉事项不成立。 

以上材料有A阳公司提供的《投诉书》、《＜投诉书＞补充说明》 

及相关附件，九鼎公司提供的《投诉回复函》、《赣县区政府采购

活动投标供应商递交原件登记表》（含附件）、康承公司投标文件、 

《电子化公开招标文件》及《评标报告书》等材料，康涨公司提

供的《关于对赣州市A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对我公司投诉的回复

说明》（含相关证明材料）及《举报信》等，赣县为民肉联食品

有限公司的《回复函》及附件、南城县畜物水产局的《回复函》、 

南城县银头岭养鸡场的《回复函》及附件一南城县万坊畜牧兽医

站出具的《证明》（南城县畜牧水产局出具“情况属实”字样并 



加盖公章）、赣州市赣县区畜牧水产局出具的《关于＜动物防疫条

件合格证＞有效性等问题的回复》、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

相关设备生产商针对本机关的调查做出的回复资料、赣州市赣县

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的《证明》及相关资料、赣州司法鉴

定中心出具的《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》及附件、该项目原评

审专家的谈话记录及出具的相关书面文件等证据证实。 

三、处理决定 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五十七条及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二十九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 

项之规定，本机关依法做出处理决定如下： 

驳回晨阳公司的投诉。 

对最阳公司提供虚假材料进行投诉的行为另行依法

处理。 

投诉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

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

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 

赣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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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赣州市赣县区教育科技体育局 

赣州市赣县区财政局 	 2020年8月 3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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